
直播“太随意”，一不小心成“人气背景”
商家、网红为博流量拍顾客、路人，公共场所用餐、逛街“被直播”，维权或遇举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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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短视频平台的直播板块，餐饮、服
装、景区、酒店等各类商家纷纷开启实时直
播。“流量经济” 正驱使商家和网红们不断
突破边界。

10月21日，记者走访长沙市五一商圈
发现，有面包店、服装店等商家在店内设
置直播镜头。 线上检索相关直播间可见，
背景主要分为虚拟背景与实体店场景两
类。在实体店直播中，主播与产品通常占
据画面主体， 顾客仅在靠近镜头时短暂入
镜。当记者提出被拍摄的疑虑后，店员表示
会调整镜头角度，并称直播为店铺规定，难
以取消。

在一些景区的直播中， 镜头也直接对
准公共区域的游客。直播间画面清晰呈现
游客的穿着与表情细节。对此，景区工作
人员回应称， 直播旨在展示园区环境，并
非有意拍摄游客，如游客提出异议将予以
调整。

“凭什么不经同意就拍我们当流量工
具？”10月21日， 游客董女士在长沙市五一
商圈某酒吧门口就遭遇了“被直播”，“主播
几乎怼脸拍摄， 还不断引导直播间网友围
观”。尽管她向门店投诉，工作人员却表示

“无权干涉此类直播行为”。
社交媒体平台上， 有不少消费者也反

映在用餐、 健身、 旅游等场合遭遇商家直
播。记者在一个武功山夜爬直播间内看到，
还有网友对爬山的游客评头论足。

“直播时请对着自己的商品或者主播，
不要拍到路人，真的让人很不舒服。”有消
费者表示。

公共场所直播的法律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未经肖像
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合伙人方诗龙律师指出，
在餐厅、汤泉店等区域的公开，不能等同于在网络上
的全部公开，“《民法典》保护自然人的肖像、隐私及个
人信息，不能未经同意就在网络上直播。”

“直播可能会泄露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如面部特征、
身体特征、消费习惯等。”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主
任侯卫爽表示，“在生物识别技术广泛应用的当下， 这些
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获取和利用， 可能会给消费者的人
身财产安全带来风险，如被用于身份盗窃、诈骗等。”

然而，面对“被直播”，大多数消费者感到无力。许
多人在不知情下入镜，个人形象与信息在网络上曝光，
可能引来网友的“凝视”，甚至为造谣提供信息依据。

董女士告诉记者，发现“被直播”以后，她立即要
求主播停止拍摄，但主播仅仅是转了一下手机，仍在
继续直播。“我们连他的直播间都找不到，想截图留证
据都很难。”董女士无奈道。

一名在餐厅“被直播”的消费者也表示，在他提出
质疑后，店家并不认为直播侵权，“并在自己离开后继
续直播”。

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成为消费者
维权的主要障碍。

但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已有成功
案例可循。去年，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
院审理一起肖像权纠纷案，一火锅店老
板在直播中拍摄到顾客，被法院认定侵
犯肖像权，最终被判公开道歉并赔偿精
神损害抚慰金500元。

发现“被直播”应如何维权？北京康
达（合肥）律师事务所主任侯卫爽建议，
应第一时间收集相关证据，保存直播视
频、截图等，并要求商家或他人停止直
播，并删除相关视频、照片等影像资料，
明确告知对方其行为已侵犯自身权益，
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如通过平台直播， 可向该平台投
诉，要求冻结账号或删除内容；同时也可
向消费者协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网信
部门等投诉举报，请求介入调查。如果商
家或直播者的行为严重影响到个人的正
常生活，涉及严重侵权行为，应及时拨打
110报警，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

面对蓬勃发展的直播行业， 监管部
门正在加快立法立规步伐。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国家网信办起草了
《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称《办法》），
今年6月至7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目前已
进入法制审查程序，近期将正式发布。

《办法》 进一步明确了直播电商平
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及其服
务机构等主体的法律责任， 强化了监督
管理手段。

另外，今年9月，广州市率先发布了
全国首个社交直播行业合规指引《广州
市社交直播行业合规指引（试行）》（以下
称《指引》）。

《指引》结合行业实际，着眼秀场直
播、游戏直播、健康直播、餐饮直播等八
类主要社交直播场景以及网络打赏、反
电信网络诈骗等九类重点领域进行合规
风险提示。

其中，《指引》第二十条明确指出，主
播需规范自身行为。在涉及国家安全、公
共安全，影响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影响他人正常生活、 侵犯他人隐私等场
所和其他法律法规禁止的场所拍摄或者
播出。

【走访调查】
商家与网红争相直播
顾客成“背景”引争议

“大家看， 这就是长沙不夜
城，晚上10点依然人来人往。”10月
21日， 在长沙五一商圈某酒吧门
口， 一名主播拿着手机正在直播，镜

头画面是正在排队等候的游客。 这让队伍里的
董女士感到不适：“没经过我们同意， 凭什么拿
我们当博流量的工具？”

类似现象并不罕见，除网红主播外，越来越
多商家也通过直播吸引客流， 将店内顾客当作
“人气背景”， 许多普通消费者在不知情中成为
镜头中的一部分。 这类街头直播是否涉嫌侵犯
消费者权益？遭遇“被直播”该如何维权？连日

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罗艾敏

10月21日，长沙一汤泉馆正在直播。 10月21日，在长沙一酒店直播间内，网友可看到正
在前台咨询的消费者。 直播间截图

武功山某夜爬直播间，主播将镜头对准了游客的正脸。

【律师说法】
未经同意就在网络上直播或侵权

【维权困境】
“被直播”后举证难、制止难、追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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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
近期将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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